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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内河集装箱高质量发展倍增行动计划

（2021—2023年）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江苏交通运输现代化建设

的决策部署，服务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支撑构建新发展格局，优

化调整运输结构，巩固提升内河集装箱发展质量，结合我省实际，

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江苏“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

在前列”新使命新要求，落实“一带一路”发展倡议和长江经济带、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战略要求，紧紧围绕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

新格局，按照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总要求，以推动内河集装箱

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聚焦内河集装

箱发展关键环节，着力实施设施提升、航道畅联、航线成网、经

营创新、智慧赋能、船舶革新、政策驱动“七大工程”，推动由“线”

向“网”转型，加快建成设施一流、技术先进、运营高效、智慧绿

色、服务优质的内河集装箱高质量运输服务体系，为江苏高质量

发展走在全国前列和交通强省建设提供重要支撑。 

（二）发展目标 



经过三年努力，通过实施“七大工程”，实现全省内河集装箱

设施、航线、信息、服务“四网”全面提升发展，成为全国内河集

装箱发展标杆。到2023年，内河集装箱运量突破100万标箱，力

争较2020年倍增达到120万标箱。 

——建成完善的港航设施网。新增内河集装箱码头泊位10

个以上；内河集装箱作业区布局完善，实现13个设区市全覆盖。

干线航道达标里程力争从2020年2363公里增长到2513公里以上，

内河主要集装箱作业区1实现三级以上航道畅达沿江、沿海港口，

苏北、苏南三层集装箱核心运输通道全线畅通，苏南二层集装箱

运输网络建成。 

——构建畅达的运输航线网。内河集装箱航线通达长三角主

要城市，新辟加密内河集装箱航线8条以上，培育形成不少于25

条“五定”班轮航线。大型化、新能源清洁能源内河集装箱船舶得

到应用，苏北、苏南运河内河集装箱船舶平均运力分别较2020

年80标箱、35标箱增加至90标箱、50标箱以上。 

——搭建联通的智慧信息网。“互联网+水路货运”平台加快

发展，提升船货匹配率。港口集装箱码头操作系统（TOS）加快

                                      

 
1 淮安新港作业区、黄码作业区，无锡新安大桥作业区、宜兴新港作业区，徐州双楼作业区、顺堤河作

业区，苏州白洋湾作业区、高新区作业区，宿迁中心作业区、城东作业区，盐城开发区作业区，南通海安中心作

业区、通州湾港区内河转运区，常州东港作业区，镇江丹阳作业区，连云港中云台作业区。 



- 5 - 

 

推广应用，实现内河集装箱港口全覆盖。 

——打造高效的服务支撑网。内河集装箱航运、货运代理企

业集约化、规模化发展，形成4—6家骨干企业。集装箱还箱点、

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布局逐步优化，内河沿线地区设置还箱点不少

于6处，全面支撑内河集装箱发展。 

二、重点任务 

围绕总体发展目标，重点推动实施设施提升、航道畅联、航

线成网、经营创新、智慧赋能、船舶革新、政策驱动“七大工程”，

全面提升内河集装箱发展质量。 

（一）港口设施提升工程 

按照《江苏省内河港口布局规划（2017—2035年）》，聚焦

内河集装箱港口基础设施短板，着力推进内河码头及集疏运工程

建设，全面提升港口设施能力。 

1.完善内河集装箱码头布局。重点围绕内河干线航道上集装

箱作业区，推动南京内河港固城作业区，徐州港顺堤河作业区、

金山桥作业区、邳州作业区，常州内河港东港作业区、溧城西作

业区，苏州内河港白洋湾作业区，宿迁港中心作业区等码头泊位

建设。到2023年，新增内河集装箱码头泊位不少于10个、通过能

力不少于50万标箱，进一步提升港口设施支撑能力，实现13个设

区市内河集装箱作业区全覆盖。加快形成以无锡港、徐州港、苏

州内河港、淮安港和宿迁港为重点，其他内河港口为支撑的内河



集装箱港口布局体系。（省交通运输厅、省发展改革委、省自然

资源厅等按职责分工负责。以下任务均需各设区市相关部门落

实，不再列出） 

2.推动集疏运通道建设。围绕内河主要集装箱作业区，提升

铁路、公路等集疏运通道条件。推动淮安新港、无锡新安大桥等

内河集装箱作业区疏港高等级公路和徐州港双楼作业区、宿迁港

中心作业区等内河集装箱作业区疏港铁路专（支）线建设，优化

内河集装箱作业区多式联运基础设施条件，打造公铁水联运综合

物流枢纽。（省交通运输厅、省发展改革委、省自然资源厅等按

职责分工负责） 

专栏1  内河集装箱港口设施建设重点项目 

一、南京内河港 

高淳港区固城作业区码头一期工程。 

二、无锡港 

宜兴港区新港作业区扩建工程。 

三、徐州港 

徐州港区顺堤河作业区码头工程、邳州港区邳州作业区搬迁工

程、徐州港区金山桥作业区公用码头一期工程。 

四、常州内河港 

市区港区东港作业区码头工程、溧阳港区溧城西作业区码头工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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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苏州内河港 

江苏（苏州）国际铁路物流中心集装箱码头工程。 

六、南通内河港 

启东港区吕四作业区内河转运码头工程。 

七、淮安港 

市区港区新港作业区三期工程、市区港区黄码作业区码头工程。 

八、宿迁港 

中心港区中心作业区集装箱码头工程。 

（二）航道网络畅联工程 

按照《江苏省干线航道网规划（2017—2035年）》，结合内

河集装箱运输通道需求，推进航道整治工作，加快实现内河集装

箱航道畅联沿江沿海港口。 

3.畅通高等级干线航道网络。优化整治内河集装箱运输通道

局部浅段、碍航桥梁等瓶颈环节。完成苏南至苏州港太仓港区运

输通道苏申外港线、申张线青阳港段、杨林塘航道、苏南运河等

整治工作，推进通扬线通吕运河段航道、通海港区—通州湾港区

疏港航道整治工程新江海河段、宿连航道整治工程一期、连申线

响水船闸扩容、锡溧漕河无锡段航道等整治工程建设，开展望虞

河三级航道规划研究、盐河航道船闸扩容研究。到2023年，内河

干线航道达标里程力争不低于2513公里，苏北、苏南三层集装箱

核心运输通道全线畅通，苏南二层集装箱网络建成；实现内河主



要集装箱作业区通过三级以上航道与沿江沿海港口的畅通运输，

与连云港港国际枢纽海港、南通通州湾长江集装箱运输新出海口

的航道联通水平显著提升，苏南地区与上海港、苏州港太仓港区

进一步融合发展。（省交通运输厅、省发展改革委、省自然资源

厅、省水利厅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专栏2  内河航道设施建设重点项目 

一、苏北地区 

1.连申线响水船闸扩容工程，1座船闸。 

2.宿连航道整治工程一期工程。 

二、苏中地区 

1.金宝线航道整治工程。 

2.连申线，宁通高速公路大桥、邵庄大桥2座桥梁。 

3.通扬线通吕运河段航道整治工程。 

4.通海港区—通州湾港区疏港航道新江海河段整治工程。 

三、苏南地区 

1.苏申外港线航道整治工程。 

2.锡溧漕河无锡段航道整治工程。 

3.申张线青阳港段航道整治工程，8公里航道，沪宁高速公路桥、

51号铁路桥、朝阳路桥、金浦路桥、出口加工区桥5座桥梁。 

4.杨林塘航道整治扫尾工程，苏昆太高速公路桥1座桥梁。 

5.苏南运河，新郭桥1座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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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芜申线溧阳城区段、固城湖区段航道整治工程，河定桥1座桥

梁。 

7.长湖申线（苏浙省界段至京杭运河段）航道整治工程。 

（三）运输航线成网工程 

依托联通成网的内河高等级航道，按照“五定”班轮运行模

式，发展“通江、达海、内联”航线，扩大内河集装箱航线覆盖面，

实现“示范航线”向“航线网”转型，提升联动长江下游、辐射带动

中上游能力，提高对国际航线衔接水平，强化对国内国际双循环

发展支撑能力。到2023年，新辟加密内河集装箱航线8条以上，

内河集装箱航线通达长三角主要城市。 

4.提升“通江”航线。借鉴示范航线运营经验，依托京杭运河、

连申线、杨林塘航道等，开辟加密至长江南京以下江海联运港区

各沿江港口和湖北、重庆等长江中上游沿江港口的集装箱航线。

通过与沿江港口内贸航线航班船期对接，提升与环渤海、珠江三

角洲、西南沿海等地区沿海港口衔接水平，推动“通江”航线提高

运营质量。（省交通运输厅、省港口集团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5.扩大“达海”航线。鼓励内河港口、内河航运企业、沿海港

口、沿海集装箱干线航运企业战略合作，开行至连云港港、盐城

港、南通港（通州湾）、上海港等沿海港口的集装箱公共驳运支

线和河海直达航线，全面提升与沿海集装箱干线对接水平，进一

步扩大内河港口对沿海干线港口集装箱物流功能的承接范围。



（省交通运输厅、省港口集团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6.开拓“内联”航线。发挥京杭运河、淮河等与周边省市内河

航道联通成网优势，依托徐州港、淮安港、宿迁港等开辟加密至

山东、安徽、河南、江西等周边内陆地区内河集装箱航线，进一

步拓展航线覆盖范围，建立服务内循环的内河集装箱运输体系。

积极拓展水水中转模式，吸引淮河、京杭运河上游港口箱源集聚，

助力徐州建设全国综合性交通枢纽，促进淮安、宿迁打造淮河水

运中心。（省交通运输厅、省港口集团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7.优化航线结构。实施内河集装箱航线精品化策略，提高运

输时效，支撑内河外贸集装箱发展。支持内河集装箱航运企业与

国际干线船公司签订二程船协议（CCA），引导国际干线船公司

在无锡、苏州、淮安等内河港口设立还箱点，鼓励国内外知名港

航企业在内河集装箱港口设立办事处、内河集装箱中心（ICT），

打造精品外贸内支线，服务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三大片

区发展。提高内河集装箱航线运行质量，实现定点、定线、定船、

定时、定价“五定”班轮化运行。到2023年，全省设置不少于6处

还箱点，培育形成25条以上“五定”班轮航线。（省商务厅、省交

通运输厅、南京海关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专栏3  内河集装箱航线开行计划 

一、“通江”航线 

1.徐州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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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开辟徐州港至南通港1条航线。 

2.苏州内河港 

新开辟高新区作业区至上海外高桥1条航线。 

3.盐城内河港 

新开辟阜宁港区、市区港区至苏州港太仓港区1条航线。 

二、“达海”航线 

1.苏州内河港 

新开辟工业园南作业区至上海洋山航线，加密高新区作业区至上

海洋山航线。 

2.盐城内河港 

新开辟阜宁港区、市区港区至盐城港大丰港区1条航线。 

三、“内联”航线 

1.徐州港 

新开辟徐州港至南昌航线。 

2.连云港内河港 

新开辟连云港内河港至安徽凤阳、阜阳航线，加密至蚌埠航线。 

3.盐城内河港 

新开辟盐城内河港至周口、蚌埠、凤阳航线。 

（四）经营模式创新工程 

适应长三角港航一体化和全程物流发展要求，推动内河港

口、航运、物流及货主企业等联盟合作，创新运输组织，优化内



河集装箱经营模式。 

8.提升内河集装箱物流服务功能。鼓励内河集装箱港口企业

开展“散改集”、保税仓储等增值服务，鼓励内河集装箱航运企业

拓展信息服务、全程物流等业务，支持金融、保险等机构为内河

集装箱运输提供服务，围绕内河集装箱各物流环节，持续完善服

务功能，健全物流服务体系。到2023年，形成2—3家内河集装箱

年运量超过10万标箱的骨干运输企业。（省交通运输厅、省港口

集团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9.培育发展内河集装箱货运代理企业。鼓励内河集装箱货运

代理企业与港口、航运及货主企业深化合作，通过专业化、精细

化、特色化经营加快向现代物流企业转型。支持货运代理企业发

挥资源优势，提高箱源向内河集聚能力，吸引高科技含量、高附

加值适箱货种向内河集装箱转移。到2023年，形成2—3家内河集

装箱年代理量超过1万标箱的骨干货运代理企业。（省交通运输

厅、省港口集团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10.推进港航货一体化经营和港产园联动发展。发挥龙头港

航企业作用，鼓励内河与沿江、沿海的港口、航运、物流企业通

过签订长期合同深化合作，结合重资产注入与轻资产运营，以合

资建设、托管经营、联合经营等多种方式，建立港航货企业联盟，

共同打造集装箱全程物流供应链，促进全省内河集装箱经营一体

化。推动内河集装箱港口企业与工业企业及开发区、产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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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园区等建立战略合作关系，通过港产园联动发展，引导货主

企业通过内河集装箱开展货物运输。（省发展改革委、省交通运

输厅、省港口集团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数字智慧赋能工程 

以信息平台、智能终端开发应用为抓手，利用5G通信、物

联网、北斗、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先进技术，推动

内河集装箱港口、航道、船闸、船舶等应用智能化管理系统，提

高内河集装箱运输智慧化发展水平。 

11.推动生产经营智能化。推广应用港口集装箱码头操作系

统，引导建立内河集装箱运输一体化运营平台，实现全省13个内

河港口集装箱码头操作系统全覆盖、内河与沿江沿海港航货企业

的数据对接，提高内河集装箱运转效率。依托内河集装箱运输一

体化运营等平台，实现内河集装箱运输“一单到底”“船车直取”，

提高内河集装箱运输效率。研究推进内河集装箱自动化码头、堆

场建设改造，推进港口5G基站建设，推动集装箱场桥远程操控

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实现龙门吊等大型装备无线化及作业区全

流程作业的数字化，重点推进淮安新港、苏州白洋湾等智慧港口

建设。（省交通运输厅、省工信厅、南京海关、省港口集团等按

职责分工负责） 

12.发展“互联网+水路货运”平台。引导建设内河集装箱物流

供应链服务保障系统，促进供需信息有效对接，支持港航企业与



上下游企业统一物流供应链信息平台。通过内外贸同船、共享舱

位等模式，打破地域、方式限制，鼓励网络货运平台发展水路运

输业务，促进打造国内一流的网络水路货运平台。支持建设南京

区域性航运物流数据交互平台，开展内河集装箱航运指数研究。

（省交通运输厅、省工信厅、省港口集团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13.推动航道、船闸智能化。强化航行保障智能技术应用，

推进5G、北斗卫星通信信息网络等部署应用，完善全覆盖、全

天候、多网融合的航运通信网络。推进构建全省内河干线航道网

运行监测及调度体系，建设全省高等级航道网统一的协同运行管

理平台。研究推进智慧船闸建设，加强船闸智能化管控技术研究，

推动船闸运行环境监测与控制联动系统应用。（省交通运输厅、

省工信厅、省水利厅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14.应用船舶智能终端设备。鼓励内河集装箱运输企业应用

多维感知、高精度定位、智能网联功能的终端设备，重点提高集

装箱运输船舶远程监测、风险预警、优化控制等能力。推动北斗

导航系统专项应用，提高船舶定位可靠性和精准度，提升船舶辅

助导航功能。（省交通运输厅、省工信厅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六）绿色船舶革新工程 

按照长江经济带生态发展和京杭运河绿色现代航运示范区

建设要求，推进大型化、绿色能源船舶应用，进一步提高船舶经

营效益，降低污染物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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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推动船舶大型化发展。加快大型标准化集装箱船舶推广

应用，贯彻落实《内河过闸运输船舶标准船型主尺度系列 第2

部分：京杭运河、淮河水系》（GB 38030.2-2019），推动苏北

运河、苏南运河建造应用新型标准化集装箱船舶。加强河海直达

船型研发推广，推进京杭运河苏北主要港口至连云港港的河海直

达系列船型研究，建造120标箱河海直达运输船舶，扩大124标箱

集装箱船舶在苏州白洋湾等苏南地区应用范围。加快滚装/集装

箱多用途运输船舶研发应用，进一步提高苏北运河集装箱运输能

力。积极培育内河集装箱船舶造船基地。到2023年，苏北、苏南

运河内河集装箱船舶平均运力分别达到90标箱、50标箱以上。

（省交通运输厅、省工信厅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16.研发应用新能源及清洁能源船舶。持续发展绿色动力船

舶，鼓励航运企业应用新能源或清洁能源船舶。支持航运企业开

展纯电动内河集装箱船舶研制，稳步推进内河集装箱LNG动力船

舶新建改建工作，鼓励航运企业购置、建造环保节能船舶，持续

提高内河集装箱绿色能源船舶运力规模。鼓励内河集装箱船舶改

造岸电受电设施、加装废气处理装备等节能环保设施。推动依法

依规建设内河LNG加注站，为LNG船舶推广应用提供能源保障。

推进内河集装箱船舶外观形象改造提升，提高船舶外观质量。

（省交通运输厅、省水利厅、省工信厅、江苏海事局等按职责分

工负责） 



（七）发展政策驱动工程 

为提升内河集装箱发展规模和质量，着力从资金、市场、口

岸等角度优化发展环境，为内河集装箱发展提供公平、宽松、高

效的发展环境。 

17.强化内河集装箱发展资金支持。继续发挥省级财政资金

引导作用，对内河集装箱码头设施建设、建造购置自备箱、开辟

运行内河集装箱航线、组织货物通过内河集装箱运输、开发应用

内河集装箱信息平台、建造新型标准化船舶等给予必要的支持。

落实《江苏省关于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的实施方案》（苏发改经

贸发〔2020〕1227号）政策，对集装箱运输船舶通过交通船闸、

水利船闸免收过闸费。鼓励各地加大对内河集装箱发展的支持，

因地制宜出台支持政策。（省财政厅、省发展改革委、省交通运

输厅、省水利厅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18.优化内河集装箱运输环境。严格行政执法，深化信用管

理，建立标准体系，规范内河集装箱运输市场，营造统一开放有

序的发展环境。继续实施内河集装箱船舶优先过闸，通过远程登

记等措施，优化过闸流程，力争随到随放。鼓励港口企业提供集

装箱船舶优先靠离泊、优先装卸等便利。推动“放管服”改革，清

理阻碍内河集装箱运输发展相关制度，优化内河集装箱船舶配员

标准，降低内河集装箱运输成本。协调安徽、河南和山东等周边

省市在内河集装箱船舶过闸等方面为江苏船舶创造同等政策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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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发挥行业自律作用，探索实施集装箱船舶码头高质量选船机

制，助推集装箱运输高质量发展。（省交通运输厅、省发展改革

委、省水利厅、江苏海事局、省港口集团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19.完善内河港口服务功能。推进徐州、苏州、南通、盐城、

宿迁等内河集装箱港口海关监管作业场所申报建设。推动海关、

海事等联检单位进驻和服务淮安、无锡、盐城等内河港口货物的

监管运营，不断完善查验设施设备配置，营造安全、高效、便捷

的服务环境。推动内河与沿江沿海海关等各环节联动，支持开展

内河集装箱属地报关业务，推行“转关”“区域通关一体化”等通关

模式，提升通关水平和效率。推进内河港口船舶智慧监管、货物

智能化监管、多维互动智能预警等改革创新。加强内河集装箱进

出口岸监管信息共享，推进危险货物集装箱海关、海事联合开箱

查验，提高集装箱通关监管效能。（省商务厅、省交通运输厅、

南京海关、江苏海事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保障措施 

20.加强组织领导。坚持政府引导、企业主导，在省市政府

统筹领导下，加强交通、发改、财政、工信、商务、自然资源、

水利、海关、海事等部门沟通，完善协调机制，及时研究解决内

河集装箱发展过程中在资金、土地、通航水位、技术标准、引导

政策、口岸通关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形成推进内河集装箱发展合

力。（省交通运输厅、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省工信厅、省



商务厅、省自然资源厅、省水利厅、南京海关、江苏海事局等按

职责分工负责） 

21.强化监督考核。明确省级、市级相关责任部门协调重点

事项和责任分工，落实重大项目责任主体、工作分解和保障措施，

协调推进重点任务落实。对本行动计划明确的重点目标任务，相

关责任单位应制定工作计划和具体责任人员，切实保障各项目标

任务按时序推进。（省交通运输厅、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

省工信厅、省商务厅、省自然资源厅、省水利厅、南京海关、江

苏海事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22.加大宣传力度。加大内河集装箱发展的宣传力度，营造

良好舆论氛围，使港口、航运、货主、货运代理等企业充分了解

内河集装箱运输的意义和政策，引导相关企业参与内河集装箱发

展。（省交通运输厅负责） 

23.加强人才支撑。加强人才队伍培养力度，鼓励高等院校、

港航企业、培训机构等通过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等方式，共同培

养港口物流、航运服务、多式联运、智能航运、船舶修造等港航

转型发展领域的专业人才。实施人才引进政策和激励机制，推动

引进集装箱运输管理专业人才，加快建设高水平人才队伍。（省

交通运输厅、江苏海事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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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3年内河（长江除外）集装箱运量目标任务分解表 

单位：万TEU 

       年份 

地区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无锡市 7.5 7.6 7.7 

徐州市 8.0 12.0 15.0 

常州市 2.2 2.6 3.0 

苏州市 9.0 14.0 20.0 

南通市 1.6 2.1 2.5 

淮安市 27 30.0 35.0 

盐城 2.2 3.0 4.4 

扬州市 1.7 1.8 1.9 

泰州市 1.5 3.6 4.5 

宿迁市 13.4 14.0 15.0 

合计 74.1 90.7 109.0 




